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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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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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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评价 无机建筑涂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机建筑涂料绿色建材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除无机干粉涂料外的无机建筑涂料的绿色建材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66-2008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1865-2009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暴露(滤过的氨弧辐射)
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6750-2007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T 9780-2013 建筑涂料涂层耐沾污性试验方法

GB/T 13491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5608-2006 中国颜色体系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 18582-2020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GB/T 23986-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23990 -2009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GB/T 23991-2009 涂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的测定

GB/T 23994-2009 中文标准名称:与人体接触的消费产品用涂料中特定有害元素限量

GB/T 24001-2016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

定

GB/T 30647-2014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GB/T 31414-2015 水性涂料 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GB/T 34683-2017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JG/T 26 建筑内外墙用液态无机涂料

JG/T 309-2011 外墙涂料水蒸气透过率的测定与分级

ISO 11890-2:2020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VOC）含

量的测定 第2部分：气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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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CS 10039-2019 绿色建材评价 墙面涂料

3 术语和定义

T/CECS 10039-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

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来源：T/CECS 10039-2019，术语和定义3.1]

3.2

绿色建材评价 green building assessment
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材产品进行评价，确认其等级的

活动。

[来源：T/CECS 10039-2019，术语和定义3.2]

3.3

评价等级 assessment level
产品评价结果所达到的绿色建材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来源：T/CECS 10039-2019，术语和定义3.3]

3.4

无机建筑涂料 inorganic architectural paint
以碱金属硅酸盐、硅溶胶等为主要粘结剂，可添加高分子有机物，并加入颜料、填料及助剂配制而

成的水性液态涂料。

3.5

环境产品声明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
提供基于预设参数的量化环境数据的环境证明，必要时包括附加环境信息。

[来源：T/CECS 10039-2019，术语和定义3.7]

3.6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用以量化过程、过程系统或产品系统问世气体排放的参数，以表现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来源：T/CECS 10039-2019，术语和定义3.8]

4 评价要求

4.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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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总量控制指标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4.1.2 生产企业应安装有效的颗粒物回收装置和有效的局部或整体密闭排气收集系统，收集后进入密

闭式负压废弃处理系统，并正常运转。

4.1.3 一般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GB 18599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 GB
18597的相关规定，后续应交付给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4.1.4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4.1.5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

工艺、装备。

4.1.6 生产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不应添加国家、地区和行业明令禁用的有害物质，种类见附录 A。

4.1.7 生产企业应向下游用户或其他相关方提供符合 GB/T 16483要求的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
以及满足 GB 13690要求的适用化学品的安全标签符合 GB 15258要求的产品安全标签。

4.1.8 企业产品包装符合 GB/T 13491和 GB/T 16716.1要求，材质不得含有聚氯乙烯或其他附录 A中

列出的有害物质的塑料。

4.2 评价指标要求

无机建筑涂料评价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无机建

筑涂料的评价指标要求见表1。

表 1 无机建筑涂料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

属性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 -- 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原材料要求
乳

液

残余单体含量 % ≤0.15 ≤0.05

笨、甲苯、乙

苯和二甲苯的

含量总和

mg/kg -- ≤100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 t/t ≤1.030 ≤1.025 ≤1.015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 t/t ≤0.25

单位产品中钛白粉用量 -- 提供实际用量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10.0

环境

属性 a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进行环境产品声明（EPD）和碳足迹分析

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含量

内墙涂料
g/L

≤50 ≤20 ≤10

外墙涂料 ≤80 ≤50 ≤20

游离甲醛含量

（高效液相色

谱法）

内墙涂料

mg/kg
-- ≤10

外墙涂料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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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VOC）含量 g/L 提供实测数据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总和 mg/kg ≤100 ≤80 ≤50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 mg/kg ≤1000 ≤100

重金属元

素含量

外

墙

涂

料

铅

mg/kg

≤45 ≤20

镉 ≤45 ≤20

六价铬 ≤40 ≤20

汞 ≤40 ≤20

砷 -- ≤20

钡 -- ≤100

硒 -- ≤20

锑 -- ≤20

钴 -- ≤20

内

墙

涂

料

铅

mg/kg

-- ≤10

可溶性铅 ≤45 --

镉 -- ≤10

可溶性镉 ≤45 --

六价铬 -- ≤10

可溶性铬 ≤40 --

汞 -- ≤10

可溶性汞 ≤40 --

砷 -- ≤20

钡 -- ≤100

硒 -- ≤20

锑 -- ≤20

钴 -- ≤20

生物杀伤剂含量 mg/kg 提供声明文件

放射性 -- 提供声明文件

品质

属性

耐人工气

候老化性 b

老化时间 h ≥600 ≥800 ≥1000

外观 — 不起泡、不剥落、无裂纹

粉化 级 ≤1

变色 c 级 ≤2

耐沾污性 b % ≤20 ≤15 ≤10

耐洗刷性 d
内墙涂料 次 ≥2000 ≥6000 ≥10000

外墙涂料 次 ≥2000 ≥6000 ≥10000

高分子有

机物含量

内墙涂料 % ≤5

外墙涂料 % ≤8

水蒸气透

过率

内墙涂料 V/[g/m2·d] ≥400

外墙涂料 V/[g/m2·d] ≥150

燃烧性能 e 内墙涂料 —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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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外墙涂料 A级

其他性能 — 满足 JG/T 26的基本技术要求

满足 JG/T 26的最

高等级的技术要

求

a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配比；环境属性需测定 pH值，满足 2≤pH≤11.5。
b适用于外墙无机涂料。

c变色指标仅针对白色和浅色，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添加适量颜料后配制的涂料形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按

GB/T 15608-2006的规定，明度值为 6~9（三刺激值中的 YD65≥31.26），其他颜色涂料的变色指标商定。

d适用于平涂面漆，且不含弹性产品。

e适用于对燃烧性能有不燃性要求的场所。

5 评价方法

5.1 生产企业按第 4章的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5.2 VOC含量按 GB/T 23986-2009的规定进行，密度的测定按 GB/T 6750-2007的规定进行，试验温

度为（23.0±0.5）℃，水分含量按 GB 18582-2020的规定进行，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 23986-2009
中 10.4进行；游离甲醛含量（高效液相色谱法）按 GB/T 34683-2017的规定进行。半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SVOC）含量按 ISO 11890-2:2020的规定进行，并按 ISO 11890-2:2020中 11.4进行计算；苯、甲苯、

乙苯和二甲苯总和按 GB/T 23990-2009的规定进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按 GB/T 31414-2015的
规定进行；重金属元素中的铅、镉、砷、硒、锑、钴含量按 GB/T 30647-2014的规定进行；可溶性铅、

可溶性镉、可溶性铬、可溶性汞按 GB/T 23991-2009的规定进行；六价铬按 GB/T 26125-2011的规定进

行，钡按 GB/T 23994-2009的规定进行；耐人工气候老化性按 GB/T 1865-2009和 GB/T 1766-2008的规

定进行；耐沾污性按 GB/T 9780-2013的规定进行；耐洗刷性按 JG/T 26中的规定进行；燃烧性能按 GB
8624-2012的规定进行；高分子有机物含量按附录 B的规定进行；水蒸气透过率按 JG/T 309-2011的规

定进行。

5.3 主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要求、生物杀伤剂含量[（异噻唑啉酮：氯甲基异噻唑啉酮/甲基异噻唑啉酮

（3/1）[CMI/MI（3/1）]≤15 mg/kg，辛基异噻唑啉酮（OIT）≤500 mg/kg，苯并异噻唑酮（BIT）≤500
mg/kg，甲基异噻唑酮（MI）≤200 mg/kg，双氯辛基异噻唑啉酮（DCOIT）≤500 mg/kg，异噻唑啉酮

含量总和≤750 mg/kg），碘代丙炔基氨基甲酸丁酯（IPBC）≤1500 mg/kg，吡啶硫酮锌（ZPT）≤1500
mg/kg，二（3-氨丙基）十二烷基胺≤500 mg/kg]、放射性（内照射指数≤1.0，外照射指数≤1.3）通过

提交证明文件的方式进行评价；单位产品钛白粉用量通过提交证明文件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评价。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按 GB/T 35602-2017附录 B.1、B.2进行，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按 GB/T 2589-2020进行计算，并提交证明文件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评价。其他性能指标应有生

产企业提供近 1年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进行评价。

5.4 生产企业满足第 4章对应评价等级的全部要求时，判定评价结果符合该评价等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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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不得添加的有害物质

生产企业不得添加的有害物质见表 A.1

A.1 不得添加的有害物质

品种 品种说明
原材料杂质带入

的有害物质限值

苯 -- 100mg/kg

甲醇 -- 100mg/kg

卤代烃

卤代烃是指烃分钟中的氢原子被卤素原子取代后的一类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卤代烃，如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甲烷、

三氯乙烷、三氯丙烷、三氯乙烯、溴丙烷、溴丁烷等
100mg/kg

邻苯二甲酸酯

包括但不限于列举的邻苯二甲酸酯，如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

苯二甲酸丁苄酯（BBP）、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邻苯二甲酸

酯二辛酯（DNO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

癸酯（DIDP）等

100mg/kg

溴系阻燃剂 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六溴环十二烷 100mg/kg

石棉

石棉是指纤维状蛇纹石和纤维状角闪石类硅酸盐矿物，且纤维状颗粒的

长径比大于 3，如温石棉、透闪石石棉、阳起石石棉、直闪石石棉、青石

棉、铁石棉等
0.1%（每种石棉）

生物杀伤剂

多菌灵、敌草隆、百菌清、三氯生

50mg/kg
涉及在体内验证试验中确认具有内分泌干扰的生物杀伤剂

涉及致癌性、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殖毒性中类型 I的生物杀伤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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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高分子有机物含量试验方法

B.1 原理

在规定的条件下加热使无机涂料中的高分子有机物分解，测出高分子有机物分解的质量占液

态无机涂料的质量的百分比。

B.2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热重分析仪，满足 GB/T 27761的要求；

b）烘箱，温度能控制在（250±5）℃范围内，精度±3℃；

c）马弗炉，温度能控制在（500±25）℃范围内，精度±3℃；

d）坩埚，与试验物质不起化学作用的石英坩埚、陶瓷坩埚或者铂坩埚，50mL。
e）分析天平，精度 0.1mg。
B.3 试验步骤

B.3.1 热失重法

B.3.1.1 热失重法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样品搅拌均匀后，按 GB/T 33047.1的规定进行热失重试验。采用氮气为吹扫气体。

采用温度扫描模式，从室温升温至 250℃，继续升温至 500℃以上使高分子有机物充分分解，

升温速率为 10℃/min，样品量约为 15mg。
b）按式（A.1）计算高分子有机物含量，数值以%表示。计算 2次结果的平均值，报告

其试验结果。

m=m2-m1………………………………………（A.1）
式中：

m——高分子有机物含量，单位为%；

m1——250℃时样品的质量损失，单位为%；

m2——500℃时样品的质量损失，单位为%。

B.3.1.2高分子有机物含量的热失重法为仲裁方法。

B.3.2 灰分法

灰分法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样品搅拌均匀后，按 GB/T 1725 的规定，测试样品的不挥发物含量。试样量为（1
±0.1）g，加热时间为 1h，温度为 250℃。

b）样品搅拌均匀后，按 GB/T 9345.1-2008中方法 A的规定，测试样品的灰分。试样量为（1
±0.1）g。样品先放入 250℃烘箱中，加热 1h，再放入已预热至 500℃的马弗炉中灼烧 1h。
c）按式（A.2）计算高分子有机物含量，数值以%表示。

m=ω1-ω2..................................................（A.2）
式中：

m——高分子有机物含量，单位为%；

ω1——250℃，加热 1h时样品的不挥发物含量，单位为%；

ω2——500℃，灼烧 1h时样品的灰分，单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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